
许昌市烟草公司襄城县分公司汾陈烟叶收购站维修改造项目中标候选人公示

（招标编号：DXZB-XC-20240509）

       
公示结束时间：2024年 06月 07日          

一、评标情况

标段(包)[001]许昌市烟草公司襄城县分公司汾陈烟叶收购站维修改造项目:

   1、中标候选人基本情况

      中标候选人第 1名：鑫路建设集团有限公司，投标报价：316.118877万元，质量：

符合国家《建筑工程施工质量验收统一标准》GB50300-2013 及法律法规规定的有关工程建

设施工质量验收规范为验收依据，达到合格标准。，工期/交货期/服务期：70天；

      中标候选人第 2名：河南筑泰建筑工程有限公司，投标报价：325.667999万元，质

量：符合国家《建筑工程施工质量验收统一标准》GB50300-2013及法律法规规定的有关工

程建设施工质量验收规范为验收依据，达到合格标准。 ，工期/交货期/服务期：70天；

      中标候选人第 3名：许昌星和基建工程有限公司，投标报价：310.461934万元，质

量：符合国家《建筑工程施工质量验收统一标准》GB50300-2013及法律法规规定的有关工

程建设施工质量验收规范为验收依据，达到合格标准。 ，工期/交货期/服务期：70天；

   2、中标候选人按照招标文件要求承诺的项目负责人情况

      中标候选人(鑫路建设集团有限公司)的项目负责人：祝军伟豫 1412019202001793;

      中标候选人(河南筑泰建筑工程有限公司)的项目负责人：程中海豫 241111226333;

      中标候选人(许昌星和基建工程有限公司)的项目负责人：时嘉辉豫 241151580256;

   3、中标候选人响应招标文件要求的资格能力条件

      中标候选人(鑫路建设集团有限公司)的资格能力条件：合格;

      中标候选人(河南筑泰建筑工程有限公司)的资格能力条件：合格;

      中标候选人(许昌星和基建工程有限公司)的资格能力条件：合格;

   4、中标候选人的评标情况

      中标候选人(鑫路建设集团有限公司)的评标情况：合格;

      中标候选人(河南筑泰建筑工程有限公司)的评标情况：合格;

      中标候选人(许昌星和基建工程有限公司)的评标情况：合格;

二、提出异议的渠道和方式



投标人或者其他利害关系人对评标结果有异议的，可以在公示日期以内通过“中招联合

招标采购平台”提出。招标人将在收到异议之日起 3日通过“中招联合招标采购平台”作出

答复；作出答复前，将暂停招标投标活动。提出异议或者质疑时必须按照相关法律规定提供

必要的证明材料（资料不符合以下证明资料要求的视为未收到异议）证明材料（需加盖公章）

必须包含但不限于：①质疑人的名称、地址、联系人及联系方式；②质疑项目的名称、编号；③

具体、明确的质疑事项和与质疑事项相关的请求；④事实依据；⑤必要的法律依据；⑥提出质

疑的日期；⑦被授权委托人提交的，需要提供法定代表人的授权委托书并加盖公章。以质疑

书接收日期作为受理时间，逾期提交的质疑书将不予受理。

三、其他

    许昌市烟草公司襄城县分公司汾陈烟叶收购站维修改造项目

中标候选人公示

达信建设发展有限公司受河南省烟草公司许昌市公司的委托，就许昌市烟草公司襄城县分公

司汾陈烟叶收购站维修改造项目进行了开标、评标、定标，现就本次招标的评标结果公布如

下：

一、项目概况：

1.项目名称： 许昌市烟草公司襄城县分公司汾陈烟叶收购站维修改造项目。

2.招标编号：DXZB-XC-20240509。

3.项目概况：许昌市烟草公司襄城县分公司汾陈烟叶收购站维修改造项目，主要内容包括办

公楼维修（屋面防水、室内地板砖维修、卫生间给排水及卫生洁具维修、批墙、线路维修、

门窗维修等）； 仓库维修（屋面防水 、墙面罩白 、地坪维修 、室内线路，外墙面瓷砖维修

等）；室外地坪维修 、室外电缆更换、铺沥青路面等，具体内容详见工程量清单。

4.建设地点：许昌市襄城县汾陈烟叶收购站。

5.招标范围：招标文件、工程量清单、施工图纸、答疑纪要和补充文件（如有）范围内的所

有建设内容。

6.标段划分：本工程设一个施工标段。

7.招标控制价：3419450.76元

8.计划工期：70日历天

9.质量要求：符合国家《建筑工程施工质量验收统一标准》GB50300-2013及法律法规规定

的有关工程建设施工质量验收规范为验收依据，达到合格标准。

二、招标公告发布媒体及日期：



本项目招标采用公开招标方式进行，按照法定公开招标程序和要求，于 2024年 05月 11日

至 2024年 05月 17日日在《《中国采购与招标网》、《河南省电子招标投标公共服务平台》、《中招

联合招标采购平台》、《国家烟草专卖局政府网站》和《河南省烟草公司许昌市公司内网》发

布招标信息。

三 、评标信息：

评标日期：2024年 06月 03日

评标地点：郑州市郑东新区商都路 31号新华书店广场 B座 5楼评标 2室

四、中标信息：

第一中标候选人：鑫路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投标总报价：大写：叁佰壹拾陆万壹仟壹佰捌拾捌元柒角柒分      

            小写：3161188.77元

计划工期：70 日历天

质量要求：符合国家《建筑工程施工质量验收统一标准》GB50300-2013 及法律法规规定的

有关工程建设施工质量验收规范为验收依据，达到合格标准。

项目负责人及证书编号：祝军伟  豫 1412019202001793

第二中标候选人：河南筑泰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投标总报价：大写：叁佰贰拾伍万陆仟陆佰柒拾玖元玖角玖分       

            小写：3256679.99元

计划工期：70 日历天

质量要求：符合国家《建筑工程施工质量验收统一标准》GB50300-2013及法律法规规定的

有关工程建设施工质量验收规范为验收依据，达到合格标准。 

项目负责人及证书编号： 程中海  豫 241111226333

第三中标候选人：许昌星和基建工程有限公司

投标总报价：大写：叁佰壹拾万零肆仟陆佰壹拾玖元叁角肆分      

            小写：3104619.34元

计划工期：70 日历天

质量要求：符合国家《建筑工程施工质量验收统一标准》GB50300-2013及法律法规规定的

有关工程建设施工质量验收规范为验收依据，达到合格标准。 

项目负责人及证书编号：时嘉辉  豫 241151580256

五、本次招标联系事项： 



招标人：河南省烟草公司许昌市公司

地  址：许昌市湖滨路

联系人：徐女士

电  话：0374-2188038 

招标代理：达信建设发展有限公司

地    址：许昌市城乡一体化示范区芙蓉大道元鼎国际 B座 1612号

联 系 人：蔡女士 

电    话：0374-8318599  

电子邮件：892189247@qq.com

六、公示时间：2024年 06月 04日至 2024年 06月 07日

七、提出异议的渠道和方式

投标人或者其他利害关系人对评标结果有异议的，可以在公示日期以内通过“中招联合招标

采购平台”提出。招标人将在收到异议之日起 3日通过“中招联合招标采购平台”作出答复；

作出答复前，将暂停招标投标活动。提出异议或者质疑时必须按照相关法律规定提供必要的

证明材料（资料不符合以下证明资料要求的视为未收到异议）证明材料（需加盖公章）必须

包含但不限于：①质疑人的名称、地址、联系人及联系方式；②质疑项目的名称、编号；③具体、

明确的质疑事项和与质疑事项相关的请求；④事实依据；⑤必要的法律依据；⑥提出质疑的日

期；⑦被授权委托人提交的，需要提供法定代表人的授权委托书并加盖公章。以质疑书接收

日期作为受理时间，逾期提交的质疑书将不予受理。

                                     

河南省烟草公司许昌市公司

2024年 06月 04日

四、监督部门

   本招标项目的监督部门为/。

五、联系方式

   招 标 人：河南省烟草公司许昌市公司                         

   地    址：许昌市湖滨路                                                 

   联 系 人：徐女士                             

   电    话：0374-2188038                                                   

   电子邮件：/                             



   招标代理机构：达信建设发展有限公司

   地    址： 许昌市城乡一体化示范区元鼎国际 B座 1612室

   联 系 人： 蔡女士

   电    话： 0374-8318599

   电子邮件： 892189247@qq.com

招标人或其招标代理机构主要负责人（项目负责人）：           （签名）

     

招标人或其招标代理机构：                 （盖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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